
「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及「變

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住宅區、乙種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

路工程）」案公開展覽說明會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 9月 9日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石岡區公所前廣場舉行（地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033號） 

參、主持人：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羅聖願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事項：（略） 

陸、意見交流及綜合回應： 

一、民眾 李小姐 

    說明會應要提供詳細的道路設計圖，讓民眾了解土地犧牲的價值，

目前建設局都沒有向民眾提出相關的車流量數據說明，在環評委員會時

我有要求提出豐原端 74號及東豐快速道路的來車輛分流數據，而且也

不清楚豐原端交流道的設計。 

二、民眾 王小姐 

(一) 農業土地被徵收後，要保留農民的農保資格。 

(二) 用以地換地的模式取得土地，土地希望是后里區土地。 

三、民眾 黃先生 

道路要順著新梅子段 306、307地號走，不要用到 313地號。 

四、祭祀公業伯叔嘗 管理者劉先生 

希望可以修改聯絡地址。 

五、民眾 黃先生 

請保障農民的農保資格以及相關撫卹。 

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回復 

(一) 有關於非都市土地用地取得已於 110 年 8 月 12、13 日舉辦第 1 場



用地取得公聽會，之後會再擇期舉辦第 2 場用地取得公聽會，會再

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後續先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或是

設定地上權，協議價購不成才會走土地徵收程序。 

(二) 有關於豐原端交流道的設計，目前已經與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取得共

識，相關的細部設計正在設計當中，目前豐潭段高速公路已有預留

本案銜接處，未來可與本案工程銜接。 

柒、結論：本案目前為計畫草案公開展覽階段，後續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提

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皆可提供書

面陳情意見，本府將依法納入後續委員會審議參考。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會議照片： 

  

  

 



「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及「變

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住宅區、乙種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

路工程）」案公開展覽說明會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 9月 9日下午 1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石岡區公所前廣場舉行（地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033號） 

參、主持人：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羅聖願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事項：（略） 

陸、意見交流及綜合回應： 

一、民眾 蘇先生 

民眾不需要這樣的道路，不需要做一條不公不義，並不符合公益。 

二、民眾 林小姐 

3、4 年前是建地稅務徵收，這幾年變成綠地稅務，都市計畫全部都

黑箱作業，地主完全不知，希望整個道路不要徵收，不要再分段徵收，我

家現在要面臨第三次徵收。 

三、民眾 徐先生 

本人年紀已高，工程儘量不要拆到房子。 

四、民眾 許先生 

(一) 不同意開闢這條道路，建議走大甲溪公有土地。 

(二) 本人家族農地被此道路路線從中間開過，完整良田被分為 3塊破

碎之農地，本人在此提出最嚴重之抗議。 

(三) 修改路線，維持本人家族農地完整，可利用耕種性。 

五、民眾 李先生 

土地位於住宅區，目前工程影響範圍過大，嚴重影響居住品質，建議

將交流道改位置或暫不興建，如果可以將路寬縮小，影響也會變小，或是



將路線往西側移動，也會降低影響。 

六、民眾 

(一) 政府應該要逐戶與民眾說明徵收事項。 

(二) 建設道路的工程費不如在東勢蓋一間醫院。 

(三) 徵收土地的金額沒有說明，徵收單價高的話，徵收的阻力就會小。 

七、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回復 

(一) 本案已於 110 年 8 月 12、13 日舉辦第 1 場用地取得公聽會是針對

路線經過所有土地所有權人進行通知，今日舉辦之都市計畫公開展

覽說明會是針對都市計畫區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進行通知。 

(二) 第 2場用地取得公聽會，會再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對第 1場

用地取得公聽會之陳述意見說明回應與處理情形。 

柒、結論：本案目前為計畫草案公開展覽階段，後續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提

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皆可提供書

面陳情意見，本府將依法納入後續委員會審議參考。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2時 45分） 

 



會議照片： 

  

  

  

 



「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及「變

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住宅區、乙種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

路工程）」案公開展覽說明會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 9月 10日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石岡區公所前廣場舉行（地址：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1033號） 

參、主持人：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羅聖願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事項：（略） 

陸、意見交流及綜合回應： 

一、民眾 洪先生 

僅對本案前後數次變更計畫路線，變成被徵收地，本地號目前地上種

植酪梨等高經濟農作物已數十年，是賴以為生之經濟來源，敬請尊重人民

土地權及生存權，本地不同意被徵收。 

本計畫案在可預見若干年內都不會有塞車疑慮，真要解決交通瓶頸

及改善城鄉生活圈道路系統問題，應在現有三豐路與國 4 交會處，設置

一系統交流道，再利用此系統交流道連接東豐快，東豐快可沿大甲溪河川

區域線內興建至東勢，始為最佳方案。本案之設計道路在與國 4 交會處

並無設計系統性交流道，如採行本案，該處將會造成嚴重交通瓶頸，不符

本案計畫目的。 

二、民眾 張先生 

(一) 農舍問題、農保問題應修法。 

(二) 河川治理線應實地勘查高灘地。 

(三) 地質用地用數據取得人民信任。 

三、民眾 朱先生 

地上物有貨櫃，希望有妨礙工程時能協助遷移到其他地方。 



四、民眾 張先生 

食水嵙上之高架路橋截彎取直，利用閒置水利地，減少農民土地徵收

損失。請貴部在此段之高架路橋中心往北移 10米以鑒政府德政惠民。 

五、民眾 田先生 

食水嵙溪之高架路橋截彎取直。呈請貴部在此段之路橋往北移 10米

以鑒政府德政惠民。 

六、祭祀公業劉啓成公 管理人劉先生 

(一) 百年古墓之上方，不要有高架橋壓迫。 

(二) 呈請貴部在此路段之高架路橋中心往北移 10~15米。 

(三) 三百年古墓橋柱不要正沖墓碑。 

七、民眾 張小姐 

(一) 該道路工程影響本人土地甚鉅。 

(二) 如因工程破壞原有通行道路，應恢復其使用功能。 

(三) 徵收造成土地不完整，無法使用，且道路高架影響光線，侵害日照

權，請辦理一併徵收。 

(四) 徵收土地價錢應提高，讓我們可足以購買其他土地生活。 

八、民眾 羅小姐 

變 3案乙種工業區鄰近道路： 

(一) 因施工，另完工後道路營運後房子受損。 

(二) 施工中、完工後的噪音問題。 

(三) 土地議價、徵收價請公開、透明，希望高於市價。 

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回復 

(一) 本案已於 110 年 8 月 12、13 日舉辦第 1 場用地取得公聽會，會議

中土地所有權人已提供許多意見，目前仍評估、彙整中，後續將針

對提出意見者做出回覆。 

(二) 針對路線經過食水嵙溪的部分，於環評階段已有許多相關的意見提

出，已與水利單位過密切協調。然而若於河川區河川治理計畫線內



興建，將影響水流，目前方案已最大化使用河川治理計畫線內土地，

並已盡量不連續落墩於行水區內。 

(三) 針對系統交流道部分，目前已與高公局取得共識，將以高架跨越台

3 線的方式銜接國道 4 號，後續將進一步針對系統交流道進行可行

性評估。 

(四) 針對徵收價格部分，目前已辦理第 1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後續待第

2 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後，將辦理協議價購說明會，於協議價購說明

會中，將提供土地所有權人詳細的價格相關說明。 

(五) 針對後續施工路線是否將緊貼鄰房部分，將由廠商先進行鄰房鑑定，

釐清雙方責任，並要求廠商盡量不損及鄰房。若施工路線緊鄰民房，

將設施隔音牆，阻絕噪音。 

柒、結論：本案目前為計畫草案公開展覽階段，後續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提

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皆可提供書

面陳情意見，本府將依法納入後續委員會審議參考。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會議照片： 

 
 

 



「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及「變

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部分住宅區、乙種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

路工程）」案公開展覽說明會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 9月 10日下午 2時整 

貳、開會地點：豐原區公所前廣場舉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市政路 2號） 

參、主持人：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羅聖願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事項：（略） 

陸、意見交流及綜合回應： 

一、民眾 簡先生 

房屋前希望留路行車。 

二、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陳文啟里長 

保留原來紅綠燈。 

三、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連佳振里長 

(一) 為何強調順豐段沒有做任何徵收，但說明會的圖面卻與之前所述

不一致。應該要在既有的路廊裡面做，不要一直徵收人民土地。

我建議這場說明會是無效的，因為下個階段將進行協議價購，代

表認定今天的路線就是確定要做的。 

(二) 另外，第一標的部分要對當地的里民、現地居民，針對立交共構

的部分進行細部規劃的定線，因定線將牽扯用地取得的部分，而

我們堅持用既有路廊來做這個規劃。國豐路段、豐勢路如果工程

做下去，至少會再堵塞 10-20年，沒辦法做生意、出租房子。我

支持國家建設，但拒絕用蠻橫、沒有專業技術的方式來做事。由

於第一標的部分將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故建議訂定時間

表、期程進度，並將所有可行性方案都讓民眾一起參與。 



四、民眾 陳小姐、簡先生、劉小姐 

國道 4號已留地為何再徵收民地，這路現已有共構計畫。 

五、民眾 陳先生 

不願意徵收土地。 

六、民眾 

我的地在接近國道 4號處，之後開一條路過去，剛好變成 V字形，

我的地方好在中間，無路通行，請問這塊地要幹嘛？請一併徵收。 

七、民眾 蘇先生 

市長盧秀燕沒來，說什麼都不算數。挖這個隧道後下雨會淹水、地

震會走山，以後會有報應、會死很多人，這條路完全沒必要。如果要徵

收就全部都拿去，不要東一塊、西一塊。 

八、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回覆 

(一) 順豐段台 3線以西的部分，目前都市計畫圖面係根據最初環評通過

方案進行劃設，然而陸續接獲許多民眾反映，故目前已與高公局協

調是否能與國道 4號以共構方式興建。 

(二) 本案已於 110 年 8 月 12、13 日舉辦第 1 場用地取得公聽會，後續

待第 2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後，將辦理協議價購說明會，於協議價購

說明會中，將提供土地所有權人詳細的價格相關說明；有關一併徵

收的部分，將於會議中一併說明。若協議不成，才會進入徵收程序。 

柒、結論：本案目前為計畫草案公開展覽階段，後續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提

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皆可提供書

面陳情意見，本府將依法納入後續委員會審議參考。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3時整）



會議照片： 

  

  

 


